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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镜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明月镜片 股票代码 30110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哲 李鹤然
电话 021-52660665 021-52660665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岚皋路 567 号品尊国际
中心

上海市普陀区岚皋路 567 号品尊国际
中心

电子信箱 stock@mingyue.com stock@mingyu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6,390,640.49 271,860,173.97 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2,236,561.21 34,131,233.91 5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38,819,244.58 33,646,925.54 15.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0,956,040.83 50,020,264.23 21.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888 0.3388 14.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888 0.3388 1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8% 6.27% -2.5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61,258,956.94 1,595,387,682.94 -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85,385,912.09 1,404,351,739.73 -1.3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11,84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明月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09% 74,003,000 74,003,000
上海诺伟其定位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诺伟其定位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44% 10,000,000 10,000,000

谢公兴 境内自然人 2.45% 3,289,000 3,289,000
谢公晚 境内自然人 2.45% 3,289,000 3,289,000
丹阳市志明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4% 2,340,000 2,340,000

中信建投证券－中信银
行－中信建投明月镜片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 2,303,232 2,303,232

曾哲 境内自然人 1.62% 2,183,000 2,183,000
丹阳志远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 2,156,000 2,156,000

曾少华 境内自然人 1.22% 1,645,000 1,645,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工银瑞信前沿医疗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1,000,00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谢公晚、谢公兴系兄弟关系，曾少华系谢公晚妹妹之配偶；谢公晚、谢公
兴、曾少华合计持有上海明月实业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谢公兴为丹阳
市志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因此谢公晚、谢公
兴、曾少华、上海明月实业有限公司、丹阳市志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为一致行动人。
曾哲为丹阳志远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曾哲
与丹阳志远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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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 8月 6日以书面、电话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学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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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澳股份 60388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郁晓璐 郁晓璐
电话 0573-88455801 0573-88455801
办公地址 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观庄桥 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观庄桥
电子信箱 yxl@xinaotex.com yxl@xinaotex.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210,070,465.29 3,972,757,585.80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798,485,085.17 2,717,728,026.53 2.9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119,472,261.69 1,759,946,949.38 2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42,376,395.23 172,616,895.93 4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3,430,593.18 165,477,694.51 22.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6,897,547.84 -398,511,519.6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63 6.64 增加 1.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34 38.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34 38.24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56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09 159,120,000 0 质押 92,500,000

沈建华 境内自然人 14.50 74,194,705 0 无 0

吴立 境内自然人 2.92 14,918,171 0 无 0

贾伟平 境内自然人 1.76 8,993,081 0 无 0

夏坤松 境内自然人 1.68 8,611,969 0 无 0

汤玫 境内自然人 1.39 7,100,057 0 无 0

陈庆特 境内自然人 1.30 6,641,264 0 无 0

张令婷 境内自然人 1.16 5,950,300 0 无 0
长春嘉信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嘉信六合策
略精选 3号基金

未知 1.16 5,920,047 0 无 0

朱杰 境内自然人 1.03 5,27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沈建华系浙江新澳实业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并担任董
事长。 除此之外，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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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作出的调整， 不会对本公司损益、 总资

产、净资产等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21年 12月 31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的通知》（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 15 号”），规定了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
程中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关于
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

“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容自 2022年 1月 1 日起执行；“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内容自颁布之
日起执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及会计准则解释的发布，公司需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
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
准则解释第 15 号规定了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的产品或

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三、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新旧衔接规定，对于在首次施行该解释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

至该解释施行日之间发生的试运行销售，企业应当按照该解释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不切实
可行的，企业应当从可追溯调整的最早期间期初开始应用该解释的规定，并在附注中披露无法追溯调
整的具体原因。

根据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新旧衔接规定，企业应当对在首次施行该解释时尚未履行完所有义务的
合同执行该解释， 累积影响数应当调整首次执行该解释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的财务报表项
目，不应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
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审议程序
2022年 8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及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依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
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与国家现行规定保持一致，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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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上午 9: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8 月 6 日以书面、电话等方式通
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沈建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
出席董事 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

告》及摘要。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22-032）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8日

证券代码：301113 证券简称：雅艺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3

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雅艺科技 股票代码 3011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红星
电话 0579-87603887

办公地址 浙江省武义县茭道镇(二期)工业功能
区

电子信箱 info@china-yayi.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0,432,805.53 230,048,680.01 -5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466,736.54 50,388,319.19 -2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30,505,608.14 48,761,359.90 -37.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867,476.53 6,171,355.97 1,145.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1 0.96 -46.8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1 0.96 -46.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3% 27.15% -22.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720,071,235.48 811,908,914.39 -1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1,934,018.99 747,467,282.45 -7.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1,62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叶跃庭 境内自然
人 52.01% 36,405,600 36,405,600

金飞春 境内自然
人 18.75% 13,125,000 13,125,000

金新军 境内自然
人 1.14% 795,500 795,500

武义勤艺
投资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8% 689,000 689,000

黄跃军 境内自然
人 0.76% 534,500 534,500

程丽英 境内自然
人 0.32% 227,000 227,000

金新胜 境内自然
人 0.29% 204,000 204,000

陈庚秀 境内自然
人 0.24% 170,300 0

宣杭娟 境内自然
人 0.19% 135,500 135,500

庄学伟 境内自然
人 0.15% 128,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叶跃庭先生与金飞春女士为夫妻关系。叶金攀先生为叶跃庭先生、金飞春女士之子，
其通过武义勤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同时担任武义勤艺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叶跃庭先生、金飞春女士以及与叶金攀先生
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金新军是金飞春的弟弟。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公司代码：600403 公司简称：大有能源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〇二二年八月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有能源 60040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建强 李玉飞
电话 0398-5888908 0398-5888908
办公地址 河南省义马市千秋路 6号 河南省义马市千秋路 6号
电子信箱 hndayou@163.com hndayou@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1,574,257,464.09 21,553,005,515.07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234,999,021.87 7,267,402,099.43 -0.4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4,216,325,657.95 3,936,028,317.02 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2,648,128.85 230,666,914.08 25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820,243,545.00 140,652,906.47 48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8,336,032.82 3,597,124,675.10 -45.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1 3.44 增加 7.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41 0.0965 256.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41 0.0965 256.57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5,90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48 1,493,707,666 0 质押 738,519,900
义马煤业集团青海义海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00 549,887,345 0 质押 190,000,00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4 15,242,802 0 无
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3 12,627,784 0 无
徐小蓉 境内自然人 0.21 5,000,100 0 无
佛山市顺的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1 2,575,600 0 无
黄德快 境内自然人 0.07 1,683,700 0 无
郭志芹 境内自然人 0.06 1,430,500 0 无
罗永清 境内自然人 0.06 1,400,000 0 无
滕国平 境内自然人 0.05 1,148,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股东义马煤业集团
青海义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母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
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2022-054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的董事 11 名，与会董事以传签方式对
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关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11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3032 证券简称：传智教育 公告编号：2022-059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传智教育 股票代码 00303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碧琳 董博

办公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建材城西路金燕龙写字
楼一层

北京市昌平区建材城西路金燕龙写字
楼一层

电话 010-82939940 010-82939940
电子信箱 ir@itcast.cn ir@itcast.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8,203,909.47 303,640,172.49 2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509,736.72 26,127,236.16 23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8,596,436.33 13,116,066.21 423.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4,555,405.33 41,097,889.99 324.7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07 2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1% 2.36% 4.6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32,902,495.86 1,749,163,162.13 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57,051,470.97 1,212,988,390.13 3.6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42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黎活明 境内自然人 22.44% 90,309,527 90,248,627
陈琼 境内自然人 16.64% 66,978,330 66,978,330
上海创稷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其他 4.45% 17,911,356 10,865,091

天津心意云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4.43% 17,835,787 12,054,894 质押 4,673,693

方立勋 境内自然人 3.29% 13,228,924 9,921,693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君度德瑞股权
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2.92% 11,743,499 0

天津田长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64% 10,610,139 10,610,139

天津乐邦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40% 9,670,800 9,670,800

天津人欢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40% 9,640,275 9,640,275

天津合鼎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36% 9,487,873 9,487,8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黎活明、陈琼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系一致行动人关系。
（2）黎活明为天津田长、天津乐邦、天津人欢、天津合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陈琼为
天津田长、天津人欢、天津合鼎的有限合伙人，两人通过天津田长、天津乐邦、天津
人欢、天津合鼎合计间接持有公司股数 10,026,331股。
（3）方立勋为天津心意云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双方存
在关联关系。
（4）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黎活明
2022年 8月 17日

证券代码：003032 证券简称：传智教育 公告编号：2022-061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7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22年 8月 17日上午 9:00在北京市昌平区建材城西路
金燕龙写字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 7名。 公司全
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黎活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和＜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2 年半年度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 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18日

证券代码：003032 证券简称：传智教育 公告编号：2022-062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7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2年 8月 17日 14:00在北京市昌平区建材城西路金燕
龙写字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 3 名，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张鹏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和＜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2 年半年度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 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 8月 18日

股票代码：605366 证券简称：宏柏新材 公告编号： 2022-071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6,000.00 万元（含本数）进行现金管理，用
于投资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有效期为自该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内，在该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该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具体详情见公司
于 2021年 8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基本情况
2020年 9月 30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4,500.00万元购买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乐平市支行 7天通知存款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0 月 9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的《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公司于 2021年 6 月 16 日、2022 年 1 月 19 日分别
赎回本金 1,500.00万元、2,000.00万元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2021年 6月 17日、2022年 1月
2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的《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截止目前，
公司赎回了上述全部剩余理财产品，收回本金 1,00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 1,080,978.06元。同时，公
司已经将上述理财产品本金、 利息及理财收益全部归还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平市支
行募集资金专户。

二、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邮储银行 -7天通知存
款 3,000.00 1,500.00 4.14 1,500.00

2 江苏银行 - 结构性存
款 4,000.00 4,000.00 25.93 -

3 江苏银行 - 结构性存
款 6,000.00 6,000.00 89.33 —

4 江苏银行 - 结构性存
款 9,000.00 9,000.00 49.41 —

5 中国信托银行 - 结构
性存款 1,500.00 1,500.00 4.98 —

6 中国信托银行 - 结构
性存款 1,500.00 1,500.00 11.12 —

7 中国信托银行 - 结构
性存款 1,500.00 1,500.00 10.75 —

8 中国信托银行 - 结构
性存款 1,500.00 1,500.00 4.82 —

9 江苏银行 - 结构性存
款 6,000.00 6,000.00 46.33 —

10 江苏银行 - 结构性存
款 6,000.00 6,000.00 51.00 —

11 中国信托银行 -7天通
知存款 2,000.00 500.00 1.80 1,500.00

合计 42,000.00 39,000.00 299.61 3,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0,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5.74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1.7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3,000.00
总理财额度 36,000.00

特此公告。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957 证券简称：科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2-060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 COLIBRI TECHNOLOGIES PTE LTD、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深圳市鹰诺实业有限

公司、深圳市华苗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惠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 COLIBRI TECHNOLOGIES PTE LTD

（以下简称“新加坡科瑞技术”或“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171,654,55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79%，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10,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43%。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2、公司股东深圳市华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苗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75,921,360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比例 18.48%。 华苗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惠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惠志投资”，华苗投资与惠志投资以下合称“一致行动主体”）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深圳证
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华苗投资计划减持不超过 10,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2.43%，惠志投资计划减持不超过 1,15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8%，一致行动主体合
计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71%。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 一致行动主体合计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一致行动主体合计
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3、公司股东深圳市鹰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鹰诺”）持有公司股份 45,162,402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比例 10.99%，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股份
数量合计不超过 10,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43%。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在任意
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公司于 2022年 8月 1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新加坡科瑞技术、持股 5%以上股东华苗投资及其一
致行动人惠志投资、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鹰诺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拟减持股份的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情况 持股总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新加坡科瑞技术 控股股东 171,654,552 41.79%
2 华苗投资 持股 5%以上股东 75,921,360 18.48%
3 惠志投资 持股 5%以上股东华苗投资的一致行动人 4,609,918 1.12%
4 深圳鹰诺 持股 5%以上股东 45,162,402 10.9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股东：新加坡科瑞技术、华苗投资、惠志投资、深圳鹰诺
（二）减持原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三）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四）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五）拟减持股份数量
1、新加坡科瑞技术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10,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43%。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2、华苗投资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10,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43%，惠志投
资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1,15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28%，一致行动主体合计减
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71%。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一致行动主体合计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
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一致行动主体合计在任
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3、深圳鹰诺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10,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43%。 其中以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以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六）减持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进行；以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进行。

（七）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
格。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及减持价格
将相应进行调整。

三、计划减持股东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计划减持股东新加坡科瑞技术、华苗投资、惠志投资、深圳鹰诺在《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所做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如下：

（一）发行前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新加坡科瑞技术、实际控制人 PHUA LEE MING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承诺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若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2020 年 1 月
26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至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

价格相应调整。 如未能履行上述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则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入将归公司所有。
如未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入在减持之日起 10日内交付公司，则公司有权将与上述所得相等金额
的应付股东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直至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入交付至公司。

本公司/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
关规定。

2、公司股东华苗投资、惠志投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本机构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本机构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
相关规定。

3、公司股东深圳鹰诺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本机构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本机构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
相关规定。

（二）公司控股股东、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华苗投资、深圳鹰诺公开发行上市后的持股意
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1、减持需满足的条件
在锁定期内，能够及时有效地履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开承诺的各项义务；如发生公司股东需

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该等股东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2、减持股份数量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每年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25%。 在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3、减持价格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最低减持价格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股、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
减持方式包括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等方式转让所持股份。
5、信息披露
及时、充分履行股份减持的信息披露义务。如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持有的公司

股份，将提前 15个交易日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
源、减持时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 在减持股份期间，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6、约束措施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票，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公司所有，并承担

相应法律后果，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三）通过持有公司股东股权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公司董事长 PHUA LEE MING、公司董事刘少明、董事林振伦、董事何重心、监事会主席李志粉、监

事谭慧姬、副总经理李单单、前财务负责人宋淳承诺股份锁定及减持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承诺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若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2020 年 1 月
26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至减
持期间，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如未能履行上述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则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入将归公司所有。如未将违规
减持公司股票的收入在减持之日起 10日内交付公司，则公司有权将与上述所得相等金额的应付股东
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直至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入交付至公司。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新加坡科瑞技术、华苗投资、惠志投资、深圳鹰诺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
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其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意向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和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具

体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
司将按照规定披露相关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二）华苗投资、惠志投资、深圳鹰诺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前述股
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新加坡科瑞技术为公司控股股东，如本次减持计划按照本公告披露内容实施完毕，其持有公
司股份比例将由 41.79%降至 39.35%，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在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公司将督促股东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上述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属于其个人行为，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

五、备查文件
公司控股股东新加坡科瑞技术、持股 5%以上股东华苗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惠志投资、持股 5%以

上股东深圳鹰诺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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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目星”或“公司”）监事刘明清持有公司股份 922,275股，占总股本的 0.4572%。 上述股份中除了刘

明清本人首次公开发行后由二级市场购入持有的 6,000 股份以外的其他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持有的股份，且已于 2021年 9月 9日起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2年 7月 1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
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

040）。 刘明清拟减持数量不超过 230,5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1143%。
2022年 8月 17日公司收到公司监事刘明清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
告知函》。 刘明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115,4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572%。 本次减

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完成。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明清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922,275.00 0.4572% IPO前取得：916,275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
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刘明清 115,478 0.0572% 2022/8/11 ～
2022/8/17

集 中 竞
价交易 90.00�-106.00 11,123,391.60 806,797 0.4000%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为董监高根据其个人资金需求而产生，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和治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刘明清先生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减持计划系刘明清先生根据自

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根据其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后续是否
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刘明清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份减持计划实

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上述董监高的减持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8日


